
107 年度教育部技專校院高教深耕計畫執行成果摘要表 

活動/會議名稱 補助弱勢學生證照獎勵金、證照考試報名費、證照輔導課程 

主 軸 計 畫 D 行政創新•效能躍升 子 計 畫 D 1 完善弱勢協助機制  

工 作 項 目 弱勢學生接受課業輔導獎勵 

執 行 單 位 研究發展處 執行人/分機 黃思潔/332 

舉 辦 時 間 107 年 03 月 01 日至 11 月 30 日 舉 辦 地 點  

講座（主持人） 研究發展處王志達研發長 

參 與 人 員 男 女 合計 滿 意 度 分 析 

校 內 教 師    項  目 分數(最高 4 分) 

校 外 教 師      

校 內 學 生 500 人 309 人 809 人   

校 外 學 生      

其他（如職員、助理…）      

合 計 500 人 309 人 809 人   

活動摘述（簡要條列說明活動情形、質量化成果…） 

一、 補助弱勢學生證照獎勵金：本辦法之獎勵標準，依照政府單位認列之證照級數分為： 

(1)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(相當於甲級)、普通考試(相當於乙級)及格

證書。 

(2)行政院勞動部核發之甲級、乙級、丙級技術士證照。 

二、 本要點之獎勵共分三級，共補助 190 人次。 

(1)前述甲級(相當甲級)之專業證照，頒發獎勵金 25,000 元，共補助 78 人次。 

(2)前述乙級(相當乙級)之專業證照，頒發獎勵金 10,000 元，共補助 19 人次。 

(3)前述丙級之專業證照，頒發獎勵金 1,000 元，共補助 93 人次。 

三、 補助弱勢學生報名專業證照考試：補助報名費用每人次 2,000 元，共補助 459 人次。 

四、 補助弱勢學生證照輔導課程：凡參與本校科系針對考試院、勞動部與其他政府機構

所認列之證照考試輔導課程，其出席率達 80%以上，系上統整開課名單及學生名單，

凡符合資格學生，得申請 1 人*每小時 140 元*20 小時之弱勢助學金共補助 160 人次。 

活 動 照 片 

  

說明：弱勢學生接受教師課業輔導 說明：弱勢學生接受教師課業輔導 

填 表 人 黃思潔 填 表 日 期 107 年 12 月 01 日 

 


